台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台山市国土资源局在土地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位于台山市四九镇长龙工业区凤山三路9号的国有建设用地。现将有关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编号为台国土（出让）［2012］001号，出让面积为137209.22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50年。建筑密度≥42%；容积率≥0.98；绿地率≤20%；行政及生活服务配套设施用地面积≤7%用地红线面积。
二、挂牌竞价起止日期：2012年1月19日上午9时起至2012年2月16日上午11时止（工作日）。

三、挂牌出让条件：

1、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起始价为人民币2421万元整，竞买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增价幅度为人民币50万元。价格调节基金和需缴交的各项税、费均由竞得人承担。
2、准入产业类别：超薄马口铁制罐项目，属“金属制品类产业”。
3、投资强度：投资强度≥110万元／亩，项目实际总投资额≥2.264亿元。

4、创税能力：该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每亩／年创造税额≥８万元。
5、环保要求: 宗地所建的工业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项目涉及焊接、酸洗、除油、除绣和喷涂等有污染物产生的工序要采用行业先进技术和符合国家相应清洁生产的要求，减少污物的排放，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在动工建设之前，建设单位须聘请有资质的环评机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报送有审批权限的环保部门审批。
6、竞买人准入资格及报名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者，符合产业条件的均可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或个人参与竞买，申请竞买企业须在台山市辖区范围内进行工商登记并以一般纳税人进行税务登记注册及统计备案。
有意竞买企业在报名前应先向市先进制造业投资项目评审小组申请核准，符合准入条件的，凭核准意见到市土地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申请手续。

7、建设和竣工期限：签订出让合同6个月内动工建设，并在开工建设之日起24个月内竣工验收。验收标准，容积率、建筑系数、投资强度任一指标必须达到挂牌出让公告的要求的，视为违约。
8、交地条件：竞得人签订出让合同并缴清成交价款后，视为移交地块，土地按现状移交。
9、违约责任：竞得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缴清成交价款的，履约保证金及已缴交的款项由市土地交易中心没收，并按《竞买须知》的相关规定追究违约人责任。竞得人未能如期开发造成土地闲置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约定的建设期满后，如容积率、建筑系数、投资强度任一指标未达到挂牌出让公告的要求的，取消用地优惠，投资者必须按台山市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16.8万元／亩）与取得用地的实际价格的差价补交土地出让金，并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五、本次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履约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2012年2月16日上午11时止。
七、有意竞买者必须在2012年2月16日上午11时前（工作日）到我中心按程序办理好竞买手续，提交有效报价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查阅挂牌出让文件请到本中心索取或浏览市国土资源局网站（网址：www.tsgt.gov.cn）。公告内容若有调整，将及时在上述网站发布，并以网站最新调整公告内容为准,台山市土地交易中心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系电话：（0750）5678213
联系人：陈小姐        受理服务窗口: 交易中心1号窗
地址：台城镇龙华里34号二楼土地交易中心
                       台山市国土资源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